
数学统计学与力学学院（应用统计）

2024 年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北京工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要求，结合数学统计学与

力学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方案。

一、复试组织管理

成立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各学科的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招生考试考核、调剂及录取组织，对复试资格认定、复试考

核过程、调剂工作、复试成绩、拟录取结果、信息公开和安全保密工作负责。

成立由学院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负责全面监督

学院各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对招考工作程序、安全保密、信息公开、廉

洁廉政等进行监督检查。

二、复试准备工作

1.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调剂工作办法于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anzhao.bjut.edu.cn)公布。

2. 复试工作由招生学科/专业责任教授负责，按照学校规定及学科/专业具体情况

对参加复试教师进行遴选，组成复试小组并根据学校及学院要求在复试前进行详细的

分工，确保复试考试包括命题、监考、阅卷、联系考生、资格审查、复试组织、录音

录像等各个环节均有专人负责。并在开展工作前对相关老师进行必要的培训，培训主

要依据《北京工业大学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安排》中有关复

试、调剂和录取的相关内容。确保参与复试录取全过程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政策，

了解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原则，严格执行招生录取的政策和规定，确保研究生招生工作

公平、公正、公开、有序进行。

3、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涉密人员（含复试命题、试卷印制、监考、考务、阅

卷、面试及复试组织等工作人员）均签订《北京工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录取工作涉密工作人员安全保密责任书》。

4、考生接待电话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考生接待电话：010-67392383

监督举报电话：010-67392505



三、拟招生计划与复试比例

专业（代码） 原招生院系 拟招生计划数 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应用统计 025200 理学部（066） 37 16

各专业统考招生人数为招生计划数减去已接收推免生人数。复试过程中，拟招生名

额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略有调整。如有调整，将于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进行公

布。

按照上级单位要求差额复试比例为 1：1.2-1.5。

四、复试工作流程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要求 备注

1 心理测试

2024年 3月 25日（周一）

15:00-

2024年 3月 27日（周三）

12:00

网上测试

扫描右侧二维码

【用户名】：15 位考生编号（准

考证号）；

【密码】：“Bjut#”+考生 8 位生

日数字(如 bjut#19970101)

一志愿复试考生务必按时参加网上测试；

调剂复试考生在复试过程中进行。

2 资格审核

笔试开始前一天

笔试时间详见后续复试

分组安排表。

收验材料方式：发邮件

考生需提前准备如下所述电子版的资格审核材料，所

有材料合并成 1 个 pdf 文件，以“六位专业代码-考

生编号-姓名”命名（例 070100-1000512345687991-

张三），发送至本方案后附复试分组安排表中秘书老

师的邮箱。

不按照要求合并及命名的视为未发送，未发送资审材

料不允许参加复试。

3

学信网身份

核验；

在线诚信复

试承诺书签

署

笔试及面试现场

考生须通过学信网复试系统进行“两识别”(人脸识

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

人口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以及复试系统

在线诚信考试承诺书的签署。

考生系统登录网址：

https://bm.chsi.com.cn/ycms/stu/

考生操作手册：

https://bm.chsi.com.cn/ycms/kssysm/

考生需提前熟悉此过程的操作流程，以免在笔试和复

试现场因操作不畅浪费时间。



4

专业能力考

核（笔试）

及

分小组综合

面试

具体时间、地点请详见本

方案后附复试分组安排

表。

笔试及面试现场，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学

生证（应届生）、手机（身份核验后需上交由复试小

组保管）。

5

思想政治素

质和品德考

核

考核于复试中进行；

提交现实表现函调表：

 推免生于 3 月 27 日

前提交；

 一志愿拟录取考生

于 4 月 11 日之前提

交；

 调剂拟录取考生在

复试结束后 3 天内

提交。

《北京工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现实表

现函调表》（附件 15）；

《2024 年推荐免试攻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现

实表现函调及资格审查表》（附件 14）。

可登录我校研招网（网址：

http://yanzhao.bjut.edu.cn）“资料下载”栏目进

行下载。

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

学材料楼 419 西 艾老师 010-67392383（仅限 EMS 其

他拒收）

7 就业协议书

提交就业协议书：

 推免生于 3 月 27 日

前提交；

 一志愿拟录取考生

于 4 月 11 日之前提

交；

 调剂拟录取考生在

复试结束后 3 天内

提交。

电子版协议书后续会通过邮箱发送至考生。

考生需打印纸版，填写完整，手签字，一式两份；

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

学材料楼 419 西 艾老师 010-67392383（仅限 EMS 其

他拒收）

(一)资格审查考生需交验材料内容

1. 缴纳复试费截图。

2.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准考证。

3.必需的学力证明

①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本人学生证；非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学历证书（获

国<境>外学历证书的考生，还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

学位认证书》）。

②加盖教务部门或人事档案部门公章的本科期间成绩单。

③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后连续工作两年或两年以上（从高职高

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月 1日）、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的同等学

力考生（报考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管理专业学位除外）：

除携带本人学历证书外，还需按招生章程有关要求，提交学院（院）同意报考证

明、本人在国内外重要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公开发表的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



论文或已获的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的相关材料。

④对于考生学籍学历信息有疑问的，必须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或《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非应届生）。

4.其他能够体现考生学术、科研水平的支撑材料，自愿提供。

以上所有材料合并成 1 个 pdf 文件，以“六位专业代码-考生编号-姓名”命

名（例 070100-1000512345687991-张三），发送至本方案后附复试分组安排表中秘

书老师的邮箱。

不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合并、命名的视为未发送，未发送资审材料不允许参

加复试。

(二)考生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考核包括：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专业能力考核（笔试）、综合面试三部分，其

中综合面试环节考核时间每位考生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全程录音录像。

复试考核内容与环节设置：

（1） 考生中英文自述，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

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考专业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等，个人陈述时间控制

在 5分钟左右。

（2）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包括通用外语、专业外语听说的考核，由复试学科根据自身

特点结合专业知识可通过现场交流、试题问答等形式进行考核。

（3） 专业能力考核将着重考核考生对学科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及应用技能的掌

握程度。招生学科通过线下笔试的形式进行考察。

（4） 综合面试包括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考核，包括但不限于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

了解、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文素质、举止及礼仪、

心理状况、思想政治素质等方面。

(三)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根据考生复试过程中综合情况结合考生组织部门提供的政治审查表进行综合衡量。

(四)复试总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总分满分为 100 分，其中外语听说能力占 10%、专业能力考核占 40%、综合面

试占 50%。复试总分不及格（<60 分）者不予录取。

(五)加权总成绩计算办法

加权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1/5×50%]+[复试成绩总分×50%]

(六)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网址



查询时间：复试结束后尽早公布

查询网址：https://yanzhao.bjut.edu.cn/index.htm

注：复试结果不代表拟录取结果，拟录取考生名单将通过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

网统一公示。

(七)调剂工作安排

本学院应用统计（0252）专业不接收调剂生。

五、联系方式

1.考生接待电话：010-67392383

2.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010-67392505



数学统计学与力学学院

2024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应用统计

复试组别 应用统计 1组

复试考生范围

100054321107032 朱晨旭

100054322207283 董子欢

100054430710900 刘豪杰

100054123603189 李浩睿

100054370208425 林雅文

100054411709975 李霄龙

100054134004946 赵欣怡

100054370208422 刘佳慧

100054131004066 杨心怡

资格审核

时间 截至笔试开始前一天

方式 发邮件

注意事项

考生需提前准备如下所述电子版的资格审核材料，所有材料合并成 1

个 pdf 文件，以“六位报考专业代码-考生编号-姓名”命名（如：

070100-1000512345687991-张三），发送至：xpzong@bjut.edu.cn。

不按照要求合并及命名的视为未发送，未发送资审材料不允许参加复

试。

笔试

时间 3月 29 日 14：00

地点 三教 420

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

及综合面试

时间 3月 30日 14：30

地点 三教 426

复试要求

1.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学生证（应届

生）；

2.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均需按照要求完成学信网“两识别”(人

脸识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

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及在线诚信考试承诺书的签订。

3. 考生请务必自行详读复试方案，按要求完成复试整个流程的各个

环节。

注：此处公布的考生名单，为考生范围，非考生面试顺序。考生面试顺序须
考前随机确定。



数学统计学与力学学院

2024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应用统计

复试组别 应用统计 2组

复试考生范围

100054410509683 张熙林

100054410109531 张跃源

100054370909089 宋天舒

100054134905209 张道伟

100054370408758 杨琨

100054141205680 梁丹妮

100054132704419 张瑞行

100054370809020 黄宜兴

100054370108080 郭英林

资格审核

时间 截至笔试开始前一天

方式 发邮件

注意事项

考生需提前准备如下所述电子版的资格审核材料，所有材料合并成

1个 pdf 文件，以“六位报考专业代码-考生编号-姓名”命名（如：

070100-1000512345687991-张三），发送至：xpzong@bjut.edu.cn。

不按照要求合并及命名的视为未发送，未发送资审材料不允许参加

复试。

笔试

时间 3月 29 日 14：00

地点 三教 420

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

及综合面试

时间 3月 30日 14：30

地点 三教 427

复试要求

4.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学生证（应

届生）；

5.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均需按照要求完成学信网“两识别”(人

脸识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

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及在线诚信考试承诺书的签订。

6. 考生请务必自行详读复试方案，按要求完成复试整个流程的各

个环节。

注：此处公布的考生名单，为考生范围，非考生面试顺序。考生面试顺序须
考前随机确定。



数学统计学与力学学院

2024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应用统计

复试组别 应用统计 3组

复试考生范围

100054340207494 张新雁

100054421110627 张奕如

100054133204609 王辰雪

100054124603369 杨彤

100054321107033 李欢

100054141305718 高晶晶

100054410209565 刘靖博

100054134905208 荣子怡

100054110501493 何琦

资格审核

时间 截至笔试开始前一天

方式 发邮件

注意事项

考生需提前准备如下所述电子版的资格审核材料，所有材料合并成

1 个 pdf 文件，以“六位报考专业代码-考生编号-姓名”命名（如：

070100-1000512345687991-张三），发送至：xpzong@bjut.edu.cn。

不按照要求合并及命名的视为未发送，未发送资审材料不允许参加

复试。

笔试

时间 3 月 29 日 14：00

地点 三教 420

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

及综合面试

时间 3月 30日 14：30

地点 三教 428

复试要求

7.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学生证（应

届生）；

8. 笔试和面试现场，考生均需按照要求完成学信网“两识别”(人

脸识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

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及在线诚信考试承诺书的签订。

9. 考生请务必自行详读复试方案，按要求完成复试整个流程的各

个环节。

注：此处公布的考生名单，为考生范围，非考生面试顺序。考生面试顺序须
考前随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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